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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第五十五年 

议程项目 73(l) (o) (s)和(w) 

全面彻底裁军 协助各国制止小武器非法贩运 

并加以收集 区域和分区域两级的常规军备控制  

小武器的非法贩运 小武器 

 

  2000年 10月 2日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关于乌克兰对常规武器和有关技术的出口的国家政策和做法的

最新资料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73(l) (o) (s)和(w)的文件分发为

荷  

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沃洛德梅尔 叶利琴科 签名  

 
 

 
*
 由于技术上的理由重新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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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 10月 2日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 俄文] 

乌克兰 
 

  在出口常规武器和有关技术方面的政策和 或 国家做法 

和程序 
 

 1. 在出口常规武器和有关技术方面的基本原则 政策和 或 国家做法  
 

 对常规武器和有关技术的出口管制如下  

- 常规武器和有关技术的对外贸易由得到乌克兰内阁适当授权从事此类

活动的外贸机构独家经营  

- 外贸机构须经乌克兰国家出口管制局批准才能同外国经济实体进行谈

判 签订国际转让军用物资的外贸协定和向部分禁止转运此类物资的国

家出口两用物资的外贸协定  

- 须经乌克兰国家出口管制局批准才能出口 再出口 常规武器和有关技

术  

- 须对常规武器和有关技术进行申报和海关通关  

- 必要时由最终用户 进口商 提供适当的保障  

- 监督消费者使用情况 必要时在申报的此类武器和技术使用地点或存放

地点进行现场检查  

- 须对违反出口常规武器和有关技术既定程序的行为负责  

 2. 关于常规武器和有关技术出口的国家立法 对法律的修正和 或 说明 包括

在这方面的所有辅助性法律  
 

 乌克兰实行出口管制的法律基础包括  

(a) 法律 

 - 外贸法  

 - 企业经营法  

 - 乌克兰国防法  

 - 安全事务法  

 - 业务调查活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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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总统令  

- 1998年 2月 13日关于乌克兰国家出口管制条例的第 117号总统令  

- 1996年 12月 28日关于进一步改善国家出口管制的第 1279号总统令  

- 1997年 5月 13日关于颁发许可允许向另一国家转让构成国家机密的情

报以及这种情报的物质载体的条例的第 423号总统令  

- 1999年 2月 4日关于与外国进行军事和技术合作 出口管制及军事和工

业政策的第 121 号总统令  

- 1999年 3 月 26日关于对 1996年 12月 28日第 1279 号总统令和 1998

年 2月 13日第 117号总统令进行修正和补充的第 283号总统令  

- 1999年 4月 21 日关于改善乌克兰与外国进行军事和技术合作的措施的

第 422号总统令  

- 1999年 7月 15日关于按照乌克兰的国际义务对货物出口实行 取消

限制的程序的第 861 号总统令  

- 2000年7月8日关于提高乌克兰与外国的军事和技术合作效力的措施的

第 868号总统令  

(c) 内阁的决定  

- 2000年 4月 12日核可国家出口管制局章程的第 651 号决定  

- 1997 年 12 月 8 日关于对国际转让军用物资的国家管制条例的第 1358

号决定  

- 1998年6月8日关于授权外贸机构进口和出口军用物资和含有构成国家

机密的情报的物资的条例的第 838号决定  

- 1998年2月4日关于国家监督谈判缔结有关国际转让军用物资和两用物

资的外贸协定 合同 的条例的第 125号决定  

- 1999年 5月 27日关于对受国家出口管制的货物的申报用途落实情况提

供保障和进行国家监督的条例的第 920号决定  

 3. 除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欧安组织 的框架内承担的义务之外 在乌克兰实

行的有关常规武器出口的所有国际协定和指导原则  
 

 乌克兰是管制出口常规武器和两用物资及技术的国际制度 瓦塞纳尔安

排 的参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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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按照联合国大会第 46/36 L号决议每年向联合国提交关于常规武器的国

际转让的资料 并在规定的期限内用商定的术语 向欧安组织秘书处和瓦塞纳尔

安排秘书处提交这种资料  

 4. 常规武器和有关技术的出口申请审查程序  

 由谁签发有关的许可证  

 其他有什么机构参与审查 发挥什么作用  

 乌克兰部长内阁1997年 7月15日关于出口管制领域审查程序条例的决定确

定了审查出口常规武器及有关技术的申请书的程序  

 为获得出口许可证 乌克兰出口商须向国家出口管制局送交一份依照固定模

式填写的申请书 并附上下列文件  

 - 注册证书和确认有权出口申报的清单上的军用物资的文件  

 - 一份经公证的外贸协定 合同 其中涉及出口申请书中提到的货物  

 - 关于该货物的目的和可能用途的技术资料  

 - 载有进口商和货物最终用户的保证的文件原件  

 国家出口管制局在对机构间审查的结论进行审议之后 作出批准给予 或拒

绝给予 出口权的决定 涉及批准的问题交由乌克兰总统办公厅附属的出口管制

政策和军事及技术合作委员会 下称 委员会 审议  

 国家出口管制局邀请各部委的下属单位参加审查出口商关于出口常规武器

和两用物资及技术的申请书  

 5. 出口受到国家管制的常规武器清单以及这种管制的根据 修正和说明  
 

 1997年 12月 8日乌克兰部长内阁题为 关于批准国际转让军用物资的国家

管制条例 的第 1358号决定确定了常规武器和有关技术的清单  

 6. 关于出口技术的买方或最终用户的原则和国家法规 是否有关于以下内容的全

面清单  

 - 供货时需特别当心的买方  

 - 禁止供货的国家  

 - 对不同买方的区别对待 例如 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是否得到优惠待遇  

 乌克兰目前没有任何公布的目的地清单令人关切  

 乌克兰在签发常规武器和有关技术的出口许可证时 奉行适当的国家政策

尤其是对安全理事会决议 联合国大会建议和欧安组织的决定中点名的国家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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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 或部分 禁运 除此之外 乌克兰还恪守作为国际出口管制制度的参加国

所承担的有关义务  

 乌克兰出口管制机构在审查出口商的申请书时 利用世界各地已知违反转让

常规武器和两用物资的国际原则的商行 公司 的名单  

 7. 在申请出口证时是否需要提交最终用户证明 还是要在常规武器的出口合同中

列入禁止再出口的条款 还是在按这种合同交货之前和之后还需要其他某种形

式的证明 如果是 则在交货之前和之后如何对最终用户证明和 或 禁止再

出口的条款进行核查  
 

 获得有关货物最终用户和使用地点的保证的程序规定 出口商必须从进口商

处取得  

 - 关于协定 合同 所列货物最终用户 预定用途和使用地点的可靠资料  

 - 关于货物只进口到申报的目的地国的承诺  

- 关于未经出口商 乌克兰出口管制机构和使用国出口管制机构的事先同

意 不向第三国再出口货物的承诺  

 可以进口证 最终用途证明和 或 载有上述二证的其他文件形式 由进口

商向出口商作出必要的承诺和保证  

 签发此种文件的程序依使用国的法律而定  

 在审查出口商申请阶段和在转运货物期间 由乌克兰出口管制局 外交部和

安全事务部门以及其他指定组织核查所提交文件的真实性  

 乌克兰工业企业依照关于国防工业企业与独立国家联合体企业进行生产和

科技合作的国际条约 或协定 出口专门的武装配件和用于研制 生产 利用和

修理军用产品的军事和特别装备 不需提出最终用户证明和进口证明  

 8. 对货物过境和转运 包括自由区 的概念的国家定义以及与此有关的确保其遵

守的国家立法和程序也适用于常规武器  
 

 过境是指受管制的货物经乌克兰境内转移而不在其境内作任何使用  

 货物要在乌克兰过境 对外贸易实体或外国经贸实体必须得到国家出口管制

局的批准  

 9. 打算出口武器的公司所应遵循的程序 这种公司是否必须取得政府机构的正式

许可才能与外国客户谈判缔结或签署合同  
 

 乌克兰部长内阁 1998年 2月 4日关于国家监督谈判缔结有关国际转让军用

物资和两用物资的外贸协定 合同 的条例的第 125号决定规定了国家对外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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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同外国经济实体进行谈判 签订国际转让军用物资的外贸协定和向部分禁止转

运此类物资的国家出口两用物资的外贸协定进行管制的一系列措施  

 10. 撤销已经签发的出口证的政策 在这方面公布的所有规则清单  
 

 当乌克兰部长内阁撤销某企业进行涉及军用物资的外贸交易权时 国家出口

管制局签发给企业家的许可证则失效  

 如遇法人改组或改名 企业须在 15天内申请重新发放许可证  

 如果乌克兰或外国企业违反许可证中表明的国际转让军事物资的条件或规

则 或出现会损害乌克兰国家安全利益的状况 或这种状况违背乌克兰根据国际

协定承担的义务 国家出口管制局得暂时停止已签发的许可证的效力或撤销许可

证  

 国家出口管制局与委员会协商决定拒绝给予许可证 暂停许可证效力或撤销

许可证 企业可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对决定提出上诉  

 撤销许可证的程序载于上文第 2节部长内阁的决定  

 11. 对违反国家管制制度的出口商采取的司法和行政制裁措施 对 1997年提出的资

料的修改和 或 澄清  
 

 依照乌克兰法律,可以成功起诉在国际转让受管制的货物方面的违法者,对

犯罪者采取刑事 行政 民事和财政措施  

 1992年 4月 5日乌克兰安全事务法 第 2条 和 1992年 2月 18日 业务

调查活动法(第 1 条)规定了执法机构的基本任务,即通过调查个人和集团的非法

活动和确定真相来预防 查明 阻止和揭露犯罪行为  

 乌克兰民法典 (第 48 49和 50条)制定了确定一项协定是否符合法律要

求的规则,并阐明了一项非法协定所涉各方应负的物质上的责任  

 乌克兰海关法 的多项规定(第 103 111 113和 114条)说明了违反海关

规则所应负的责任 惩处这些违规行为的方式有: 收费(罚款) 没收财产 行政

扣留财产和没收文件  

 乌克兰刑法 涵盖了武器和两用物资的出口方面的大量违法行为(第 221

条 第 221 条第 1款 第 222条 第 228条第 2款 第 228条第 4款 第 228条

第 5款 第 228条第 6款 第 229条和第 70条)  

 刑法 第 70条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将禁止自由流通的核材料 武器 弹

药 爆炸品等列为禁运品 刑法 第 228条第 6款也值得注意,因为其中禁止将

用于制造武器的原料 其他材料和设备以及军事和特殊装备非法运出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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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为止,国家出口管理局已订出了指示,规定了调查外贸机构违反出口管

制规则和程序的办法,以及核查乌克兰的外贸机构是否履行将由国家担保进口的

军用物资和两用物资用于申报的目的的承诺的办法  

 12. 出口武器不需要出口证的情况  
 

 出口武器在任何情况下都须获得国家出口管制局批准 除非是  

 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其他军队在乌克兰境外或外国军队在乌克兰境内在国际

条约的框架内为开展活动而转移物资  

 汽枪 赛枪和猎枪及其部件 汽枪子弹 赛枪和猎枪弹药的出口 进口 过

境 临时进口或出口 以及军人 内务机构的官兵和其他按法律有权携带武器者

带出和带进有证武器和军队武器  

 13. 临时出口证 如为展览或试验等目的 这种出口的授权期限 签发出口证的任

何特殊条件 包括核查归还的程序  
 

 只要国家出口管制局同意,而且不涉及转让货物的所有权,则可为宣传 试验

或其他类似目的,临时出口货物,供在展览会或交易会展示  

 在所有情况中,临时出口的最高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在签发这种许可证时,国

家出口管制局规定必须归还该财产的条件  

 14. 不同类型的许可证 如个别许可证 普通许可证 限制性许可证 非限制性许

可证 长期许可证等 及其用途  
 

 乌克兰已采用两种许可证:国家出口管制局发放的一次性许可证和普通许可

证  

 武器只能用一次性许可证出口;两用货物可用一次性许可证出口,也可用普

通许可证出口  

 与一次性许可证所不同的是 普通许可证允许的一个或几个国家出口某一类

货物 而不设定供货量 这类许可证一般用于乌克兰与之订有国防企业合作条约

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  

 经过乌克兰境内转运武器和军事装备须经国家出口管制局同意  

 15. 向出口商提供的关于是否可能就某项申请签发许可证 即某项交易是否能获许

可的资料  
 

 本文第 2节所列乌克兰部长内阁的决定规定了出口商填写和提交国家出口管

制局的许可证申请书的程序以及审议程序和决策准则 其中还规定了申请人可能

被拒绝签发许可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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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平均一年签发的出口证数目 以及参与签发出口证的工作人员人数  
 

 为受出口管制的货物签发的出口证数目为 1998 年 1 078 份 1999

年 1 311份 2000年上半年 770份  

 工作人员 包括专家 撰写许可证的员工 编程单位和文字处理单位人数共

48人  

 17. 有关常规武器和有关技术的出口的其他任何资料 特别是补充立法 向议会提

交的报告和对不同类型的货物的特殊程序  
 

 国家出口管制局每个季度和每半年向总统和总理报告签发许可证的情况 其

中包括对所运货物的数量和质量分析 既包括获得许可证的货物 也包括被拒签

许可证的货物  

 18. 乌克兰有没有准备公布有关常规武器的转让的所有指导原则和规定  
 

 在乌克兰司法部机关报 Uryadovy Kuryer 上公布这项资料 国家出口管

制局也经常向大众新闻媒介介绍这一情况  

 

 


